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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0077 築築巢巢專專案案  

補補助助受受損損集集合合住住宅宅辦辦理理修修繕繕補補強強方方案案作作業業要要點點  
 

90年 8月 31日核定 

一、依據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第一屆第十次董監事聯席會通過之「築巢專

案－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並配合內政部營建署「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理九二一震災震損集合住宅必要性公共設施修復補強工程補助及施工抽查作業要點」相

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符合下列條件之集合住宅之區分所有權人： 

（一）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鄉（鎮、市）公所認定屬半倒；或原判定全倒，經依程序

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確認可修繕，再由鄉（鎮、市）公所將原判定全倒改為半

倒之集合住宅，且已完成修繕者。 

（二）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鄉（鎮、市）公所認定屬半倒；或原判定全倒，經依程序

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確認可修繕，再由鄉（鎮、市）公所將原判定全倒改為半

倒之集合住宅，且參加本會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辦理「築巢專案－協助受損集合住

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並依法成立社區管理委員會，經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獲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應有部分合計均超過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依「築巢專案－協助

受損集合住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細部計修復補強，並全權交由管理委員會辦理之受

損集合住宅。 

三、補助範圍：受損集合住宅必要性公共設施修復補強工程之營建管理、監工及工程經費或當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已公告實施之同一性質計畫補助範圍。 

四、必要性公共設施補助項目：  

（一）共用結構項目： 

1.結構系統（建築法第八條所稱之主要結構及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七條所稱不得為約定專用

之共用之部分）之修復補強工程經費（含基礎、柱、梁、版、剪力牆、外牆、隔戶牆）。 

2.因執行前款之修復補強工作而需先予以拆除再復舊之專（私）有區域設備與設施之復舊修

復工程經費。 

（二）依法所應設置之公共空間與公用設備，因九二一地震而受損之下列項目： 

1.公共空間：含騎樓、樓梯間、中庭、開放空間、避難室、配電室、化糞池、污水槽、貯水

槽、屋頂、機房、停車場等。 

2.公用設備：因前述共用結構及公共空間修復補強所需連帶修復之電梯、瓦斯管線、水電管

線、電話管線等公共管線，及污水處理設備。 

五、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符合本要點補助對象資格（一）之受損集合住宅，得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並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比照台中縣政府「九二一震災公寓大廈公共設施修復補助

作業要點」規定，辦理審查，並於核認修繕費用及補助款後，檢具補助對象之原始申請文件

及准予補助之函件影本，代為申請本方案之補助。 

（二）符合本要點補助對象資格（二）之受損集合住宅，得於工程招標前，依內政部營建署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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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九二一震災震損集合住宅必要性公共設施修復補強工程補助及

施工抽查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以管理委員會名義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並於內政部營建署審查同意後，檢具申請書（附件一）、申請文件及准予補助之函件影本

，申請本會備查。 

六、補助標準： 

（一）符合本要點補助對象資格（一）之受損集合住宅，補助金額以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比

照台中縣政府「九二一震災公寓大廈公共設施修復補助作業要點」核認之修繕費用為計算基

準，補助款為核認之修繕費用之百分之二十一。 

（二）符合本要點補助對象資格（二）之受損集合住宅，補助金額以決算金額為計算基準，決算金

額不得超過原申請核定總預算（包括營建管理、監工及工程經費，其中營建管理及監工費用

，各不得超過工程經費之百分之五），補助款為決算金額之百分之二十一。 

（三）申請本方案補助之受損集合住宅且已申請縣（市）政府運用本會「特殊性及急迫性專款」開

辦之集合住宅修繕補助計畫，並獲得補助者，補助款應扣除縣（市）政府於本會補助「特殊

性及急迫性專款」項下核撥之補助款之三分之二。 

七、工程招標作業：符合本要點補助對象資格（二）之受損集合住宅，應依下列規定辦理工程招標： 

（一）工程招標或資格審查之公告，應由社區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具名並經全體過半數委員連署。 

（二）於下列處所公告張示，其期間不得少於十五日： 

1.行政院九二一震災重建推動委員會民眾服務中心。 

2.營建署中區工程處。 

3.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公布欄。 

4.集合住宅社區公布欄。 

5.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及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基金會之資訊網路。 

（三）工程開標： 

1.地點：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2.時間：依公告之招標文件所定。 

3.主辦單位：社區管理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擔任主持人。 

4.指導單位：營建署及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四）工程決標：經社區管理委員會全體管理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標。並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全程錄影存證。 

八、招標補助：社區管理委員會得於工程決標後，檢具招標文件及領據（附件二）申請本會補助辦理工

程招標作業行政費用新台幣伍萬元。 

九、營建管理：社區管理委員會得委託經主管機關登記合格之營建相關顧問機構、財團法人機構之法人

機構，擔任營建管理顧問工作。 

十、工程監工：社區管理委員會應委託開業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全程監工按圖施工，並於工

程竣工查驗施工品質無誤後，予以簽證負責。 

十一、開工備查：符合本要點補助對象資格（二）之受損集合住宅，社區管理委員會應於開工前，會同

營建管理單位（未委託營建管理單位者免會同）、監工建築師或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及營造廠商

，連同姓名或名稱、住址及證書字號、開工日期、預定工程進度及竣工日期、委託合約（包括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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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金額），申請向本會備查。 

十二、工程抽查：本會得於工程開工後竣工前，配合內政部營建署「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九二一

震災震損集合住宅必要性公共設施修復補強工程補助及施工抽查作業要點」規定辦理工程抽查。 

十三、撥款辦法： 

符合本要點補助對象資格（一）之受損集合住宅，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代為提出申請後

，依第六點規定核定補助金額，一次給付。 

符合本要點補助對象資格（二）之受損集合住宅，社區管理委員會得依據工程進度，檢具下列文

件，向本會分二期申請撥款： 

（一）第一期：工程進度達百分之三十時，撥付營建管理、監工及工程經費發包費用百分之二十

一之百分之五十金額： 

1.領據（附件二）。 

2.社區管理委員會、營建管理單位（未委託營建管理單位者免附），及監工建築師、土木

技師或結構技師簽證之第一期計價明細單。 

3.承包廠商請款明細單及原始憑證。 

（二）第二期：工程竣工後時，撥付剩餘之補助款金額： 

1.領據（附件二）。 

2.社區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之竣工驗收紀錄。 

3.監工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之認可驗收簽證。 

4.社區管理委員會、營建管理單位（未委託營建管理單位者免附），及監工建築師、土木

技師或結構技師簽證之工程決算書。 

5.承包廠商請款明細單及原始憑證。 

十四、受損集合住宅應在接獲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補助函起十二個月內，完成全部修復補強工程

及申請撥款程序，逾期不再補助。 

十五、經費控管：本要點補助經費，限用受損集合住宅必要性公共設施修復補強工程之營建管理、監工

及工程經費，不得將補助款移作他用。 

十六、已領取本要點補助經費之集合住宅，不得再以同一建築地址、同一建造執照號碼，向本會重複申

領修繕補強、原地重建及都市更新等相關獎勵補助費。 

十七、受理日期：自本要點實施日起至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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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 

築巢專案－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 

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社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名 稱 

 

 
（大章）

地 址 
 

 

 

主任委員姓名 
 

          （簽章） 

電 話 
 

 
傳 真  

檢 附 申 請 文 件 檢 查 欄

1.申請書。 

2.參加「築巢專案－協助受損集合住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第二階

段細部設計及其施工項目工程預算書（須經該設計之開業建築師或土木

技師或結構技師簽證）。 

3.公寓大廈管理組織報備證明。 

4.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鄉（鎮、市、區）公所認定核發之半

倒或全倒依程序改判為半倒證明。 

5.依法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十七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應有部分合計均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附同意連署名冊及表決權計算書）依本方案細部設計修

復補強，及授權管理委員會全權處理所有修復補強工程事務之會議紀錄

。 

6.現任管理委員會委員名冊。 

7.現任主任委員國民身分證雙面影印本。 

8.管理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印章登記卡。 

9.住戶規約。其規約內容應訂有廠商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

必須進入或使用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住戶不得拒絕及住戶拒絕

時之處置方式及公共基金之籌措方式等事項。 

10.管理委員會於銀行開立之工程自籌款專戶存款證明，至少應將自籌款（

以核定總預算之百分之三十計）百分之五十額度存入專戶中。 

11.准予補助函件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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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 

築巢專案－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 

領   據 

領 款 單 位 

戶數：      戶

                            （大章）

補 助 事 由 

接受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築巢專案－補助受

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案」： 

□辦理工程招標作業行政費用補助。 

□必要性公共設施修復補強工程之營建管理、監工及工程

經費補助。 

補 助 金 額 

新臺幣：   仟   佰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 

支票號碼：                     

■支票號碼由本會財務註記，領款單位不需填寫。 

■請檢附領款單位銀行存摺封面影本。 

領 款 單 位 

地 址 

 

 

 

領 款 單 位 

代 表 人 
（簽章） 

代 表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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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直轄轄市市縣縣（（市市））政政府府辦辦理理九九二二一一震震災災震震損損集集合合住住宅宅必必要要性性公公共共設設

施施修修復復補補強強工工程程補補助助及及施施工工抽抽查查作作業業要要點點  

 

內政部九十年九月二十四日台內營字第九○八五五○五號令 

一、為補助九二一震災震損集合住宅（以下簡稱集合住宅）區分所有權人自行修復必要性公共設施工程

，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符合下列條件之集合住宅之區分所有權人： 

（一）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鄉（鎮、市、區）公所認定屬半倒；或原判定全倒，經依

程序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確認可修繕，再由鄉（鎮、市、區）公所將原判定全

倒改為半倒。 

（二）參加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委託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辦理「九二一築巢專案─

協助受損集合住宅擬定修繕補強計畫書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並依法成立社區管理委

員會，經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獲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應有部分合計均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依本方案細部設計修復補強，並全權交由管理委員會辦理。 

三、補助範圍：集合住宅必要性公共設施修復補強工程之營建管理、監工及工程經費。 

四、必要性公共設施補助項目： 

（一）共用結構： 

1.結構系統（建築法第八條所稱之主要結構及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七條所稱不得為約定專用

之共用之部分）之修復補強工程經費（含基礎、柱、梁、版、剪力牆、外牆、隔戶牆）。 

2.因執行前目之修復補強工作而需先予以拆除再復舊之專（私）有區域設備及設施之復舊修

復工程經費。 

（二）依法設置之公共空間及公用設備，因九二一震災而震損之下列項目： 

1.公共空間：含騎樓、樓梯間、中庭、開放空間、避難室、配電室、化糞池、污水槽、貯水

槽、屋頂、機房、停車場等。 

2.公用設備：因前款共用結構及前目公共空間修復補強所需連帶修復之電梯、瓦斯管線、水

電管線、電話管線等公共管線，及污水處理設備。 

五、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符合本要點資格之集合住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工程招標前，以社區管理委員會名義，檢具

下列文件，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1.申請書。 

2.參加本方案第二階段細部設計及其施工項目工程預算書（須經該設計之開業建築師或土木

技師或結構技師簽證）。 

3.公寓大廈管理組織報備證明。 

4.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鄉（鎮、市、區）公所認定核發之半倒或全倒依程序改

判為半倒證明。 

5.依法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應有部分合計均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附同意連署名冊及表

決權計算書）依本方案細部設計修復補強，及授權管理委員會全權處理所有修復補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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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之會議紀錄。 

6.現任管理委員會委員名冊。 

7.現任主任委員國民身分證雙面影印本。 

8.管理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印章登記卡。 

9.住戶規約。其規約內容應訂有廠商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專

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住戶不得拒絕及住戶拒絕時之處置方式及公共基金之籌措方式

等事項。 

10.管理委員會於銀行開立之工程自籌款專戶存款證明，至少應將自籌款（以核定總預算之

百分之三十計）百分之五十額度存入專戶中。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申請文件認有需補正者，應於受理日起十日內通知申請人補正，

逾期未補正者得予退件。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審查核可後，應依九十年度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行與會

計事務處理應行注意事項檢具文件報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簡稱營建署）審查同意後，函復集

合住宅社區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社區管理委員會）准予補助。 

六、補助基準：補助金額以決算金額為計算基準，決算金額不得超過原申請核定總預算（包括營建管理

、監工及工程經費，其中營建管理及監工費用，各不得超過工程經費之百分之五），補助標準為決

算金額之百分之四十九。 

七、工程招標作業： 

（一）工程招標或資格審查之公告，應由社區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具名並經全體過半數委員連署。 

（二）於下列處所公告張示，其期間不得少於十五日： 

1.行政院九二一震災重建推動委員會民眾服務中心。 

2.營建署中區工程處。 

3.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公布欄。 

4.集合住宅社區公布欄。 

5.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及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基金會之資訊網路。 

（三）工程開標： 

1.地點：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2.時間：依公告之招標文件所定。 

3.主辦單位：社區管理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擔任主持人。 

4.指導單位：營建署及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四）工程決標：經社區管理委員會全體管理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標。並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全程錄影存證。 

八、營建管理：社區管理委員會得委託經主管機關登記合格之營建相關顧問機構、財團法人機構之法人

機構，擔任營建管理顧問工作。 

九、工程監工：社區管理委員會應委託開業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全程監工按圖施工，並於工

程竣工查驗施工品質無誤後，予以簽證負責。 

十、開工備查：社區管理委員會應於開工前，會同營建管理單位（未委託營建管理單位者免會同）、監

工建築師或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及營造廠商，連同姓名或名稱、住址及證書字號、開工日期、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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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度及竣工日期、委託合約（包括發包金額），申請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 

十一、工程抽查： 

（一）營建署應於工程開工後竣工前，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並邀集行政院主計處、九二

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及營建署委託成立之修復

補強技術服務團體抽查；至少應於工程進度約百分之三十時抽查一次。 

（二）社區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營建管理單位本工地負責人（未委託營建管理單位者免出席）

、監工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及營造廠專任技師與工地主任，應於抽查時全程

會同說明，並攜帶圖說供查。 

（三）抽查時如發現缺失，營建署應書面通知社區管理委員會轉知營建管理單位、監工之建築師

、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及營造廠改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複驗確已改善前，不得

撥付補助款。 

十二、撥款辦法：社區管理委員會得依據工程進度，檢具下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分二期申

請撥款： 

（一）第一期：工程進度達百分之七十五時，撥付營建管理、監工及工程經費發包費用百分之四

十九之百分之五十金額： 

1.領據。 

2.社區管理委員會、營建管理單位（未委託營建管理單位者免附），及監工建築師、土木

技師或結構技師簽證之第一期計價明細單。 

3.承包廠商請款明細單及原始憑證。 

（二）第二期：工程竣工後時，撥付剩餘之補助款金額： 

1.領據。 

2.社區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之竣工驗收紀錄。 

3.監工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之認可驗收簽證。 

4.社區管理委員會、營建管理單位（未委託營建管理單位者免附），及監工建築師、土木

技師或結構技師簽證之工程決算書。 

5.承包廠商請款明細單及原始憑證。 

十三、震損集合住宅應在接獲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補助函起十二個月內，完成全部修復補強工程

及申請撥款程序，逾期不再補助。 

十四、經費控管：本要點補助經費屬計畫型補助經費，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十五條規定，列入其地方預算，並不得將補助款移作他用，並於每月五日將

報表送行政院主計處、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及營建署。經費之核撥及決算依行政院九

十年度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執行與會計事務處理應行注意事項辦理。 

十五、已領取本要點補助經費之集合住宅，不得再以同一建築地址、同一建造執照號碼，向政府機關重

複申領修復補強、原地重建、都市更新及新社區開發等相關獎勵補助費。 

十六、受理日期：自本要點實施日起至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 

 

 


